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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华街道办事处关于《广州市“四治”综合 

督导工作第三督导问题交办单 

（第 108 号）》的回复 

 

广州市“四治”综合督导工作第三督导组： 

《广州市“四治”综合督导工作第三督导问题交办单（第

108 号）》文件已收悉，我街高度重视，迅速组织核查，现将处

理情况回复如下： 

1.交办单反映的昌华横街 10 号属于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； 

2.上址房屋业主提供《不动产权证》（粤（2018）广州市不

动产权第 05204882 号）显示群众来信反映的“该平顶房和房的

一面的空地”位于该产权证载范围内（见附件）； 

3.我街执法队现场核实该址空地无建筑物，与产权证平面

附图一致，群众来信所反映问题不属街职权管辖范围，建议转

区国规局等相关部门处理。 

特此回复。 

附件：粤（2018）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5204882 号产权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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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昌华街道办事处 

2019 年 1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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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不动产权证》（粤（2018）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5204882

号）产权资料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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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来信反映的“该平顶房和房的一面的空地” 

 

 


